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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8/2021_2022__E4_BC_9A_

E8_AE_A1_E8_AF_81_E8_c42_588456.htm 税务登记包括：开

业登记、变更登记、停业登记、复业登记、注销登记和外出

经营报验登记。 （1）开业税务登记 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

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

产、经营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向生产、经营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从事生

产、经营的纳税人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含临时工商营业执照

）的，应当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申报办理税务

登记，税务机关核发税务登记证及副本（纳税人领取临时工

商营业执照的，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证及副本）； 纳

税人在申报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向税务机关

如实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

业证件； 2．有关合同、章程、协议书； 3．银行帐号证明 4

．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5．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业主

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其他合法证件； 6．税务机关要求

的其他需要提供资料。 （2）变更税务登记 变更税务登记是

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重要变化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的一

种税务登记手续。 纳税人办理税务变更的情形应当包括： 发

生改变单位名称、改变法定代表人、改变住所和经营地点（

不涉及主管税务机关变动的）、扩大和缩小生产经营范围、

其他税务登记内容的。 纳税人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

更登记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

，向原税务登记机关如实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按照规定



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其变更登记

的内容与工商登记内容无关的，应当自税务登记内容实际发

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变更之

日起30日内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3）停业、复业登记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需要停业的，应当在停

业前（通常为停业前一个星期）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停业登

记。纳税人的停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纳税人在申报办理停

业登记时，应如实填写《停业申请登记表》，说明停业理由

、停业期限、停业前的纳税情况和发票的领、用、存情况，

并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税务机关应收存其税务登

记证件及副本、发票领购簿、未使用完的发票和其他税务证

件。 纳税人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应当按照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申报缴纳税款。 纳税人应当于恢复生产经

营之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如实填写《停、复

业报告书》，领回并启用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及其停

业前领购的发票。百考试题助你成功 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

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业期满前向税务机关提出延长

停业登记申请，并如实填写《停、复业报告书》。 纳税人停

业期满未按期复业又不申请延长停业的，税务机关应当视为

已恢复营业，实施正常的税收征收管理。 （4）注销税务登

记（先税务，后工商） 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

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

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管理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

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



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

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

申请办理变更、注销登记前，或者住所、经营地点变动前，

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并自注销税务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迁达地税务机关申报

办理税务登记。 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

、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应当在项目完工、离开中国前15

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

税务登记。 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提

交相关证明文件和资料，结清应纳税款、多退（免）税款、

滞纳金和罚款，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税务证件，

经税务机关核准后，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 （5）外出经

营报验登记 外出经营报验登记是指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须持《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以下简称《外管证》）向临时生产经营地税务机关报验办理

登记的一种手续。 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应当在外出生产经营以前，持税务登记证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开具《外管证》。税务机关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

核发《外管证》，《外管证》的有效期限一般为30日，最长

不得超过180天。 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结束，应当向经营地税

务机关填报《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并结清税款、缴

销发票。 纳税人应当在《外管证》有效期届满后10日内，持

《外管证》回原税务登记地税务机关办理《外管证》缴销手

续。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

题会计从业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